


附件2

《长沙市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22-2035）（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统筹治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等有关文件，长沙市生态环境局起草了《长沙市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22-2035）》。
一、编制背景
长沙市现行水环境功能区划系2005年由原湖南省环境保护局发布的《湖南省主要水系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DB43/
023-2005)（其中涉及长沙市水环境功能区80个）。长沙市现行水功能区划系2012年由市政府批准，在全市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按照国家、省、市机构改革要求，水功能区划拟定和监督实施职责由水利（水务）部门划转至生态环境部门。因现行区划制定时间较早，与长沙市目前社会经济条件和水资源开发利用条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如部分重要河流（湖、库）应划未划，相当数量的水体实际功能已发生明显变化，对部分区域的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影响。为适应长沙市现状环境管理要求，做好《长沙市水功能区划》与《长沙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的衔接，提高可操作性，解决长沙市原水功能和水环境功能区存在的内容交叉、水质目标与水域现有用途功能不符、逐渐滞后于长沙市水资源布局调整等问题，做好承上启下工作。据此，长沙市生态环境局积极探索尝试长沙市水功能区和水环境功能区整合工作。结合我市水域现状和工作实际，组织编制《长沙市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22-2035）》。
二、编制内容
《长沙市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22-2035）》包含综述、基本概括、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水（环境）功能区划成果、附注和附表等六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为综述。概述了区划依据标准、区划原则、区划范围。
[bookmark: _Toc21752][bookmark: _Toc179965216][bookmark: _Toc10494][bookmark: _Toc179965217][bookmark: _Toc1411][bookmark: _Toc14958]第二部分为基本概况。概述了长沙市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河流水系与湖泊、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水环境现状等内容。
[bookmark: _Toc7078]第三部分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明确了水（环境）功能区分区体系、划分思路。概述了长沙市水（环境）功能区融合过程。
第四部分为水（环境）功能区划成果。概述了全市水（环境）功能区划分及水质目标设置的总体情况。
第五部分为附注。明确了水（环境）功能区相关评价和考核要求如有调整，市生态环境局将按要求及时组织修订。
第六部分为附表。包括长沙市水（环境）功能区划表（2022-2035）、长沙市主要河流脉络表、长沙市水库、湖泊脉络表。
[bookmark: _GoBack]三、主要特点
一是体系有机融合。水功能区和水环境功能区进行合并整合成一套体系，提高可操作性，实现一套体系管理。
二是优化区划分级系统。由两级分区改为一级分区，便于两套系统进行融合。
三是保护长沙市水环境质量。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在管理目标上的相协调，区划河段的起讫断面、水质目标一致，强化流域水系的统一保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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